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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裁会关于中国国别人权审议的 

非政府组织报告 
 

1．和裁会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和平团体和享有联合国经社

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的民间组织，历来重视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

会相关活动，并积极关注中国国内人权状况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

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下的中国国别人权审查及后续落实情况。 

2．我们认为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模式，保证全体人民公平

参与和公正享受发展成果；加强社会建设，促进社会公平、公正

与正义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，保持政府廉洁高效与清正公明，从

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，是实现和平的重要先决条件，也是维

护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。 

3．我们注意到，中国政府 2009年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

定期审议机制提交了国家人权报告，该报告提出，“中国政府正

在制定《2009-2010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》”，致力于“切实落实

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》，统筹城乡、区域协调发展，加快以改善

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努力建成全体人民

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”，“使全

体人民公平参与和享受发展成果”等工作目标。 

4.我们很欣慰地看到，中国政府已于 2012年 6月 11日通过

并发布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（2012-2015年）》，作为第二个以人

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，该计划对中国人权发展的目标、任务和具

体措施都作出了具体规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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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我们希望，中国政府能够切实推进落实《国家人权行动计

划（2012-2015 年）》中提到的各项目标和任务，进一步完善相

关配套措施，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全面与可持续发展，为实现全

社会的和谐与稳定，促进国家的发展做出积极努力与贡献。 

6.同时我们也看到，当前中国在人权领域还存在收入差距过

大、社会资源分配不公、贪污腐败问题多发、社会矛盾增多等一

系列普遍性的问题，影响社会团结与稳定的不和谐因素依然广泛

存在，落实 2009 年中国国家人权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依然任重

道远。 

7.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切实采取积极有效措施，统筹协调城

乡、区域和行业经济平衡、协调与可持续发展，进一步增加对农

村和农业投入，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、边远、贫困和

少数民族地区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，切实改善当地居民的生

存状况和生活水平；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尽快出台收

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。 

8. 我们敦促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打击腐败的强度和力度，

大力查处各种涉及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，坚决惩处相关涉案人员

和官员，积极发挥社会组织、民间组织和网络新媒体等在反腐中

的监督职能，真正做到官员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。 

9.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，加快推进社会

体制改革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切实解决好教育、就业、社会保障、

医疗、住房、生态环境、食品药品安全等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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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的利益问题，例如大力促进教育公平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，提

高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水平，积极推动城市中农民工子女

平等接受教育；着力提高人民群众、特别是农村地区人口的健康

水平，加快推进医疗保障、医疗服务、公共卫生、药品供应和监

管体制等综合改革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、方便价廉的公共

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，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；

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，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

基本医疗保险，调节和平抑过高房价，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

管理，满足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，真正做到“幼有所教、老

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、人有所居”。 

10. 我们支持中国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举措，鼓励政

府进一步改进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社会

管理的基础作用，加强与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伙伴关系，通过

向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，进一步发挥社

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

与作用。 

11. 我们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立法体系和司法

保障体系建设，进一步提升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水平，进一步

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，杜绝粗暴和野蛮执法，确保人民群

众的诉求表达、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渠道的畅通和便利，积极稳

妥、公平公正地引导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和

出现各种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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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．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、社会组织和民间

组织的共同努力与奉献。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进一步欢迎和鼓励中

国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积极投身人权事业，推动和引导他们积极

参与各种国际人权交流机制与合作项目，为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

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 


